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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执行《议定书》可能需要考虑的其他科学技术议题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 言 

1. 在其第二次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为有效执行

《议定书》可能需要考虑的其他科学技术议题的第 BS-I/14 号决定。 

2. 在该项决定中，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注意到第二次会议召开前所收

到的呈件，这些呈件除其他外谈及过境国的权利和义务，并请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

有关国际组织就澄清过境国的权利和/或义务提交意见，特别是有关单据的意见，以供纳

入综合报告，提交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些意见最迟应

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之前 6 个月提交。 

3. 根据这一邀请，收到了以下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呈件：欧洲共同体及其

成员国、新西兰、挪威；阿根廷、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 全球工业联盟以及国际谷物

贸易联盟。资料文件（UNEP/CBD/BS/COP-MOP/3/INF/9）汇编了呈件的全部文本。 

4. 本说明的第二节综合了呈件中提出的问题，第三节载有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审议的建议。  

                                                      
*  UNEP/CBD/BS/COP-MO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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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法的综合 

过境国的权利和义务 

5. 大多数呈件注意到《议定书》第 6 条第 1 款提及过境问题。有 6 份呈件指出过境国

拥有对穿越其领土运输的改性活生物体实行管制的权利，有 7 份呈件指出，第 6 条第 1 款

将过境的改性活生物体排除在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之外。其中一份呈件指出，其他的条款

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还不清楚，而其他两份呈件提到第 4 条，并表示

看法认为，正如第 6 条第 1 款指出的，《议定书》适用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但事先知

情同意的程序对其不适用。  

6. 两份呈件表示看法认为，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目前阶段毋需审议关

于过境的任何额外措施和规定。 

7. 一份呈件表示看法认为，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确认第 18 条第 2 
(a) 款的单据要求不适用于过境的运输。  

8. 以下是就过境国的权利和义务所表达的具体看法和意见（详细情况请见呈件的全

文）：  

(a) 《议定书》没有要求过境缔约方采取额外措施确保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必

须符合单据要求（一份呈件）； 

(b) 各国政府就过境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应与其根据现有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相

符（3 份呈件），应侧重于为实现《议定书》的目标所必须做的（一份呈件）；以及，应

避免不必要的费用和义务（两份呈件）； 

(c) 各国政府可根据第 24 条第 1 款就过境问题签订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一

份呈件）； 

(d) 过境缔约方不应被视为出口缔约方，除非有关的改性活生物体先行进口且实

际上已有所改变，然后再作出口（一份呈件）；  

(e) 运输所附单据的责任仅应由出口缔约方承担，而不应由过境缔约方承担（5
份呈件），且不应导致第 18 条第 2 款下的任何额外的单据要求（一份呈件）； 

(f) 根据《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b) 和 (c) 款的规定以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随后所作决定制订的单据，载有很多对过境国有用的信息，单据对于出口、

进口和过境国既足够也适合（一份呈件）； 

(g) 对有关过境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的任何澄清，都应铭记第 1 条规定的《议定

书》的目标，并适当顾及有关缔约方在需要有关经其领土过境和进口到其领土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资料和单据方面的利益（一份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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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应该预计到，打算出口拟直接用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出口者，会决定利用规定方面麻烦最少的过境国（一份呈件）。 

定义  

9. 关于过境的定义，一份呈件指出，关于过境的定义存在于国际贸易领域，且这一定

义符合《议定书》的目标；没有必要在《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的范畴内制订关“过境”

的定义。这一呈件具体提到，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范畴内出现的“过境”定义为：  

《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第五条第 1 款认为“过境”货物，

“只要通过的路程是全部运程的一部分，而运输的起点和终点又在运输所经的缔约

国的领土以外”，应视为经由这一缔约国领土过境。   

10. 两份呈件提到需要清晰地理解“过境”这一术语。其中的呈件表示看法认为，倘若

各缔约方就过境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将是有益的。为此，提出了以下的定义，建议给予

考虑： 

(a) 货物（包括行李在内）、以及船舶及其他运输工具，经由一缔约国的领土通

过，不论有无转船、存仓、起卸或改变运输方式，只要通过的路程是全部运程的一部分，

而运输的起点和终点又在运输所经的缔约国的领土以外，应视为经由这一缔约国领土过境

（来源：世界海关协会）； 

(b) 依照必须确保货运保持封闭状态、不得拆散、不得掺合于其他货运之中和不

得改变包装的官方程序的管制的、不是输入某一国而是经该国运往另一国的货运(来源：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植物健康司，D-99-01 号政策指示)； 

(c) “过境货物”指的是来源和目的地均在泰王国之外、在其领土上卸下待发送

至或储存于仓库待发送至与泰国签有条约或特别协议的外国的一般货物或集装箱货物 (来
源：泰国港务局)。 

11. 一份呈件表示看法认为，第 BS-II/14 号决定中所使用的“过境国”这一术语含义不

清，需要作出澄清，且与《议定书》第 6 条中所使用的“过境缔约方”的术语不一致。该

呈件特别指出，非缔约方的过境国不具有《议定书》的权利和义务。 

三. 建议 

12. 根据上文所述呈件，谨提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就澄清过境国的权

利和/或义务问题作出决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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